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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防 部 軍 備 局 舉 辦 新 竹 市 東 區 陸 軍 「 柴 橋 油 庫 」 

國 防 設 施 用 地 獲 得 案 第 二 次 公 聽 會 會 議 紀 錄 

壹、開會時間：106 年 3 月 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貳、開會地點：新竹市柴橋人文關懷協會 

參、主持人：上校處長李東屏               記錄：下士廖秋樺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說明事項： 

主持人： 

一、陸軍「柴橋油庫」使用新竹市明湖段 258、263 及 267 地號等 3

筆部分私有土地，業奉國防部核准納 106 年度「土地收購與糾紛

處理」正案，後續依相關作業流程規定辦理土地獲得事宜。 

二、本局為辦理該用地獲得，擬與案內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方式

取得土地，為使大眾充分瞭解本案計畫內容及價購等之作業程序，

爰召開本次公聽會，請所有權人、利害關係人及與會人員於會中

不吝提出意見；如土地所有權人願意以其他方式提供本案所需之

土地，亦得於會議中提出，本局將考量相關法令規定及現實狀況，

竭誠與您協議。 

三、協議價購範圍及面積： 

本案土地坐落新竹市明湖段 258、263 及 267 地號等 3 筆部分私

有土地，使用面積 0.2584 公頃，位於陸軍「柴橋油庫」範圍內，

現為車棚、消防機房、消防水池、發電機等使用，請土地所有權

人同意軍方依使用範圍辦理用地分割及變更使用編定為「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另請他項權利人協助先行塗銷他項權利登記，以

利後續價購土地。 

四、協議價購之價格： 

經查案內土地105年公告現值分別為每平方公尺新台幣2,600元，

本處函請新竹市地政事務所提供案內 3 筆土地同地段及編定相

同之實價登錄資料及委請估價師辦理協議價購市價查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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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興辦事業概況及興辦事業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一、公益性評估 

(一)社會因素評估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及年齡結構 

本計畫用地自 47 年使用迄今，該土地獲得不致造成當地人

口短少外流或改變當地人口年齡結構。  

2.使用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基地係負責作戰區內新竹機場及航空部隊所需航空燃油

供（整）補作業，滿足作戰部隊需求，確保作戰區三軍部隊持

續戰力，該土地獲得不影響周圍社會現況及生活型態。 

3.使用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程度 

  本基地係負責作戰區內新竹機場及航空部隊所需航空燃油

供（整）補作業，滿足作戰部隊需求，確保作戰區三軍部隊持

續戰力，該土地獲得不影響弱勢族群生活型態。 

4.使用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度 

本基地係負責作戰區內新竹機場及航空部隊所需航空燃油

供（整）補作業，滿足作戰部隊需求，確保作戰區三軍部隊持

續戰力，部隊每周對油料存放安全及危安因素進行相關檢查及

督導，故該土地獲得不影響居民健康。 

(二)經濟因素評估 

1.使用計畫對稅收之影響 

  本計畫獲得之 3筆部分土地，均位於營區範圍內，地上有

軍事設施車棚、消防機房、消防水池、發電機、營區正常使用

中，土地取得後，其受益對象為來自各地區之服役子弟兵及軍

士官等；另營區官兵消費能活絡地方經濟，對當地稅收有些許

助益。 

2.使用計畫對糧食安全之影響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及山

坡地保育區-林業用地，現況非作農業使用，不影響農糧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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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糧食安全問題。 

3.使用計畫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計畫用地自 47 年使用迄今，獲得不致造成現有就業人口

短少及影響轉業人口程度極微。 

4.使用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

情形 

本案所需經費已列入國防部核定 106 年「土地收購與糾紛處

理」預算支應執行案，無影響政府財務支出負擔情形。 

5.使用計畫對農林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計畫用地範圍內無農林漁牧產業，土地獲得後，無影響周

邊土地農林漁牧產業鏈之情形。 

6.使用計畫對土地利用完整性影響 

本計畫用地現況位於營區範圍內，且周邊土地均已作為軍

事設施營舍及營區正常使用中，用地獲得後，將利於營區完整

性及後續整體規劃利用。 

(三)文化及生態因素評估 

1.因使用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計畫用地係為現有使用土地，用地獲得並無改變城鄉自

然風貌，就安全與自然生態及促進週邊環境保持綠化景觀而言，

對當地環境衝擊甚小。 

2.因使用計畫而導致對文化古蹟改變 

  本用地非屬古蹟、歷史建築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史

前遺址保存區，故對文化古蹟無影響。 

3.因使用計畫而導致對活動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用地正常使用中，非位於新竹市政府動物防疫檢疫處及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自然保留區、自然保護區範圍、野生

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內，土地獲得對地區

生態環境、生活條件或模式無影響。 

4.使用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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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用地位於營區範圍內，且周邊土地均已作為軍事設

施營舍及道路使用，使用案內土地無影響地區生態環境。 

5.使用計晝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本計畫用地位於營區範圍內，且周邊土地均已作為軍事設

施營舍及道路使用，使用案內土地無影響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 

(四)永續發展因素評估 

1.國家永續發展因素： 

本基地係負責作戰區新竹機場及航空部隊所需航空燃油供（整）

補作業，滿足作戰部隊需求，該土地獲得可確保作戰區部隊持

續戰力。 

(1)平時任務： 

負責作戰區新竹機場等單位油料配給作業，滿足作戰部

隊需求，確保作戰區三軍部隊持續戰力。 

(2)戰時任務： 

    負責對跨區增援航空部隊需求航空油料前支整補作業，

以達後勤支援暨維保效益。 

 2.永續指標及國土計畫： 

本案為國防設施用地計畫，用地獲得後，可將現有營區

土地作更有效及合理化之運用，增進國防安全，能符合永續

指標及國家國土使用計畫。 

二、必要性評估 

(一)本計畫目的與預計使用私有土地合理關連理由 

    本計畫用地位於國防部陸軍「柴橋油庫」內，案係民國 101

年發現使用私有土地，為使營區土地完整、國防安全及任務遂

行，用地範圍有其合理關連及已達必要性與適當性。 

(二)預計使用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度範圍理由 

    本案擬獲得土地係既有營區圍牆內早年使用迄今，徵收面

積占營區總面積 9.25％，故預計徵收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

度範圍。 

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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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本計畫用地位處國防部陸軍「柴橋油庫」內，負責作戰區

新竹機場及航空部隊所需航空燃油供（整）補作業，滿足作戰

部隊需求，確保作戰區部隊持續戰力，為利營區完整性及後續

營區整建規劃，故目前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四)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計畫用地之取得，無其他公有土地可供與所有權人交換，

亦無得以由所有權人無償提供使用、且因所興辦之事業屬國防

事業，亦無法以設定地上權、故本計畫用地除依規定協議價購，

並於協議不成辦理徵收外，無其他取得方式。 

(五)其他評估必要性理由 

   本計畫用地位於國防部陸軍「柴橋油庫」內，地上有軍事

設施車棚、消防機房、消防水池、發電機等，為確保供油作業

安全無虞所需設施，營區任務性質負責作戰區新竹機場及航空

部隊所需航空燃油供（整）補作業，故土地獲得有其必要性。 

三、公益性、必要性與預計使用私有財產之利益比較衡量評估 

本計畫用地位於國防部陸軍「柴橋油庫」內，為既有營區自

47 年使用迄今，為使營區土地完整、國防安全及任務遂行、符合

管用合一及營區之正常運作，用地範圍有其合理關連及已達必要

性與適當性。 

四、合法性（法令依據）： 

(一)土地徵收條例第三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二項。 

(二)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十條。 

(三)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行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機

會作業要點。 

 

 

 

 

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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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土地所有人及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及回應處理情形： 

編
號 

所有權人
及利害關
係人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1  

 

 

 

 

 

 

 

 

 

 

 

 

 

 

 

 

 

 

 

林有得 

 

 

 

 

 

 

 

 

 

 

 

 

 

 

 

 

 

 

 

1060307 

（會中表

述意見） 

 

 

 

 

 

 

 

 

 

 

 

 

 

 

 

 

 

 

1. 軍方開會多
次，卻連補償金

都談不成，更別
說要價購，如果
要強行徵收，將

強烈抗爭，價格
談不攏，就請軍
方拆屋還地。 

 
 
 

 
 
 

 
 
 

 
2. 上次會議提供

翠湖段 782 地

號之國有地可
對換，本次回覆
說因為距離太

遠無法做交
換，軍方是否有
拿出誠意，有努

力爭取過嗎? 
 

 

 

1.租金及補償金之
計算，係依民法

第 126 條及土地
法第 110 條規定
辦理（計算式：

使用面積㎡×當
期申報地價×年
息 8%），101 前 5

年至今 106 年推
算 10 年，經詢問
新竹地政所提供

之96年~105年申
報地價後，相關
補償金試算請參

考 補 償 金 試 算
表。  

 

 
2.所有權人提出之
地段為翠湖段７

８２地號土地，距
離營區約 0.76 公
里，與營區土地並

未相鄰，不符合國
有非公用不動產
交換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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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及利害關
係人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1 

 

 

 

 

林有得 

 

 

 

 

 

 

1060307 

（會中表

述意見） 

 

 

 

3.民國 44 年來軍
方就有舊油管經

過私有土地
(255~256 地
號)，看軍方是要

挖除還是賠償，
地主皆可配合會
勘，請軍方處

理。  
 
 

 
 
 

3. 陸軍第三地區支
援指揮部油料庫

表示，發現油管
經過私有土地
後，已先將油管

內的油用水頂
出，目前廢油管
內只剩餘水殘

存；另使用到民
地部分將於 106
年5月12日前申

請相關經費勘查
拆除，並針對占
用私有土地之時

間及面積另外估
算補償費。  

2 

 

 

 

 

 

 

 

 

 

 

林朝宗
(土地所
有權人林

信澤之
子) 

 

 

 

 

 

 

 

1060307 

（1060301
預先寄送

聯署陳情
書，會中再
次表述意

見） 

 

 

 

 

 

1. 鑑界面積是否
是從營區圍牆
開始估算?  

 

 

2. 針對占有的三

筆土地全面積
約有 8甲，軍方
是要全數購買

還是針對油庫
占有的部份作
購買，油庫占用

後周遭土地已
無開發價值，軍

1. 鑑界部分皆是請
新竹地政事務所
依相關規定作測

量，係由圍牆外
緣為估算起始
點。 

2. 本案將針對占用
民地部分與土地
所有權人協議土

地獲得。若陸軍
第三地區支援指
揮部油料庫後續

有擴大需求，將
另案檢討，並依
其檢討結果再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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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及利害關
係人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2 

 

 

 

 

 

 

 

 

 

 

 

 

 

 

 

 

 

 

 

 

 

林朝宗
(土地所

有權人林
信澤之
子) 

 

 

 

 

 

 

 

 

 

 

 

 

 

 

 

 

 

 

1060307 

（1060301

預先寄送
陳情書，會
中再次表

述意見） 

 

 

 

 

 

 

 

 

 

 

 

 

 

 

 

 

 

方要再找更適
合做油庫的地

理環境也不容
易，最好 3筆土
地全數購買。 

3. 另由於 258、
263、267 等 3
筆地號持有人

過多，軍方購買
是否須經所有
土地持有人同

意?若有計畫購
買，每平方公尺
價錢是多少?土

地所有權人意
見是請軍方以
每平方公尺

20,000 元購
買。 

 

4. 101 年國防部
已經確定占用
到民地，及 101

年起迄今又經
過 5 年，這 10
年的租金請國

防部以每個月
每 平 方 公 尺
100 元作為土

地所有權人之

協商。          

 

 

 

3.將參考新竹地政

事務所及周邊土
地近期不動產實
價登錄交易金

額，擇期與土地
所有權人召開價
購協調會。 

 

 

 

 

 

 

4.租金及補償金之
計算，係依民法
第 126 條及土地

法第 110 條規定
辦理（計算式：
使用面積㎡×當

期申報地價×年
息 8%），101 前 5
年至今 106 年推

算 10 年，經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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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及利害關
係人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2 

 

 

 

 

 

 

 

 

 

 

 

 

 

 

 

 

 

 

 

 

 

林朝宗
(土地所

有權人林
信澤之
子) 

 

 

 

 

 

 

 

 

 

 

 

 

 

 

 

 

 

 

1060307 

（1060301

預先寄送
陳情書，會
中再次表

述意見） 

 

 

 

 

 

 

 

 

 

 

 

 

 

 

 

 

 

補償。 

 

 

 

5. 雙方若於補償

金及土地價錢
都無法達成協
議，請軍方將土

地 還 給 老 百
姓，否則全案將
送新竹地方法

院提出訴訟。 

 

 

 

 

6. 雙方若達成協

議，未來土地權
狀更換登記程
序由誰辦理?錢

如何提領? 

 

 

 

新竹地政所提供
之96年~105年申

報地價後，相關
補償金試算請參
考補償金試算表 

 

5.請陸軍第三地區
支援指揮部油料

庫評估拆遷地上
設施所需預算及
期程，倘協議價

購不成，則面臨
拆屋還地訴訟，
除影響軍譽，亦

耗損國防預算。 

 

 

 

6.若雙方達成協
議，將由土地所有

權人辦理土地分
割及換狀，軍方訂
期發價，由土地所

有權人備妥以下
文件即可領取價
金，並由軍方辦理

產權移轉登記: 

(1)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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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及利害關
係人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2 

 

 

 

 

林朝宗
(土地所

有權人林
信澤之
子) 

 

1060307 

（1060301

預先寄送
陳情書，會
中再次表

述意見） 

 

 

 

 

 

 

 

 

 

 

 

 

 

7.營區廢水排水問
題，請軍方必須

重視，可以利用
現在進出營區道
路做地下排水系

統工程，屆時請
軍方代表及新竹
市政府等相關單

位辦理現勘，尋
求解決方式。 

(2)土地權狀 

(3)放領地繳清地

價證明 

(4)三七五租約(無
約可免附) 

(5)身分證 

(6)印鑑證明及印
鑑章 

(7)委託書(本人領
取者免附) 

(8)有他向權力者:

所有權人、他項權
利人會同領取 

 

 

7.陸軍第三地區支
援指揮部油料庫

表示排水部分已
有排水溝導向市
政府埋設之污水

排水管，排放出
來的水也皆是生
活廢水，無污染

之虞，每年將依
規定辦理土污及
水質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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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及利害關
係人姓名 

陳述日期 陳述意見內容 回應及處理結果 

3 林敏彥 1060307
（會中表

述意見） 

 

於 105 年與自家兄
弟交易明湖段 367

號地號土地，成交
價 格 為 一 坪
35,000 元，提供作

為軍方買地價格參
考。 

將參考新竹地政事
務所及周邊土地近

期不動產實價登錄
交易金額，擇期與
土地所有權人召開

價購協調會。 
 

4 林文潭 1060307
（會中表
述意見） 

 

營區後方有土石崩
塌狀況，若為營區
外圍，因油料單位

建地問題，致坡度
過陡，水土保持不
佳，常因大雨而產

生崩塌，請檢討水
土保持工作 

請陸軍第三地區支
援指揮部油料庫會
同水保技師共同評

估，若確實為油庫
建地問題影響水土
保持，將申請預算

做後續規劃及處
置。 
 

捌、會議結論： 

本次會議係第 2次公聽會，未與會或未於會中提出意見者，如

對本案仍有意見陳述，請於本案會議紀錄送達 之次日起 7日內以

書面方式向本處提出，本處將於彙整全部意見暨研擬回應及處理情

形後回覆，並於核定購買價格後擇期召開價購協調會。 

玖、散會。 











當期申報

地價(元/

㎡)

6年租金

(年息8%)

當期申報

地價(元/

㎡)

3年租金

(年息8%)

當期申報

地價(元/

㎡)

1年租金

(年息8%)

1 258 669.93 34.44 392 6,480.23 472 3,901.36 576 1,587.00 11,968.59

2 263 649.50 12.38 392 2,329.42 472 1,402.41 576 570.47 4,302.30

3 267 76,142.82 2,537.18 392 477,395.79 472 287,411.75 576 116,913.25 881,720.79

合計 77,462.25 2,584.00 897,991.68

年租金計算式：

使用面積（㎡）×當期申報地價×年息8％

新竹市東區陸軍「柴橋油庫」國防設施用地獲得案使用私有土地補償金試算表

96~101年 102~104年

項次 地號
全面積

(㎡)

使用面積

(㎡)

96年~105年共

10年租金總計

10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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